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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电池回收利用管理与监测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广业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超威八方循环产业有限公司、骆驼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循环经济协会、湖南省废电池回收利用协会、江门

市固体废物处理服务中心、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旋波、沈郎平、席化雷、朱广云、江奋为、郑秋华、李利平、张艳林、高哲

仪、董成林、罗东红、冯家荣、何小燕、穆文庆、刘占军、章钰洁、邹德志、陶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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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文件以依法治理、方便群众、规范市场的原则，对除收集网点、产废单位以外，涉及到废铅蓄电

池收集的合法经营企业组织，以“销一收一”的回收形式进行统一管理，加强废铅蓄电池回收前端环节

的管控，完善行业业务流程，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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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铅蓄电池销一收一业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回收废铅蓄电池的企业组织实行“销一收一”所涉及的业务需求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社会源废铅蓄电池实行“销一收一”的回收废铅蓄电池的合规企业及组织。 

本文件不适用于工业领域废铅蓄电池的收集和暂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37281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 

HJ 519 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JT/T 617.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1部分：通则 

JT/T 617.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3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JT/T 617.5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5部分：托运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销一收一  one collection with one sale 

每销售一定数量的铅蓄电池，生产者或销售者就需回收相应数量废铅蓄电池的回收机制。 

 

收集网点  collection site 

符合废铅蓄电池暂存设施规定条件的主要用于收集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铅蓄电池的场所。 

[来源：HJ 519-2020，3.9] 

 

收集人员  collection personnel 

社会源废铅蓄电池收集的从业者，负责将社会源产生的废铅蓄电池进行收集，包括从居民、机动车

维修单位、废品回收站、销售网点等处收集。 

 

集中转运点  central transfer point 

在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中，用于集中收集、暂存和转运废铅蓄电池的场所。 

 

社会源  social sources 

来源于社会流通领域,具有来源分散、产量不固定、种类复杂的特点,与工业领域的集中来源相对应。 

[来源：GB/T 37281—2019，3.15] 

4 业务要求 

一般要求 

4.1.1 从事废铅蓄电池“销一收一”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及其委托的专业回收企业应遵守对铅蓄电池

实行“销一收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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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铅蓄电池的销售量需与废铅蓄电池回收量相等； 

b) 新铅蓄电池的生产数据或销售数据应随时备查。 

4.1.2 集中转运点应在“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中登记废铅蓄电池集中转运点的基本信

息数量，包括经营区域、经营范围、经营年限、责任人等。 

回收要求 

4.2.1 废铅蓄电池回收企业组织应（以下简称回收企业组织）具备相应的收集运输工具，使用合法备

案的具备防雨防渗漏防遗失的专用运输车辆收集运输，采用符合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危险货

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运输（有豁免要求的除外）。 

4.2.2 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及其委托的专业回收企业，从事回收工作，需有经营区域内合法备案的收集

网点、授权的集中转运点或书面协议，通过“销一收一”回收到的废铅蓄电池，应在数据采集系统中登

记销售给授权或协议的合法的收集网点或集中转运点。 

4.2.3 铅蓄电池生产企业的年度回收量应达到当年度的销售量匹配率或国家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 

4.2.4 回收企业组织应与利用处置单位签订《委托利用处置合同》，及时将收集的废铅蓄电池委托给

有资质单位利用处置，严禁将废铅蓄电池转移至无资质单位。 

存放要求 

4.3.1 回收企业组织应具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贮存场地、包装容器，存放

场所张贴危险废物标志、标识。 

4.3.2 回收企业组织收集、贮存的范围、规模、危险废物类别不得超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

要求。 

4.3.3 鉴于废铅蓄电池收集流程的特殊性及潜在环境风险，其暂存与贮存需划分为两种形式：收集网

点临时存放和集中转运点长期贮存。 

4.3.4 收集网点临时存放周期不得超过 90天，总重量限制为 3吨以下；集中转运点的贮存周期不应超

过 180天，实际储存量需严格低于场所的规划容量。 

4.3.5 收集网点暂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划分成出专门存放区域，面积不少于 3平方米。 

b) 在暂存点显著位置粘贴废铅蓄电池收集提示性信息，暂存场所应防雨，配备防火设施并设置防

火标志。 

c) 有防止废铅蓄电池贮存区域的废水流入其他区域或者环境中的措施。 

d) 有防止雨水侵入危险废物贮存区域的措施（如排水沟或者阻水堤）。 

4.3.6 废铅蓄电池集中转运点应依据 GB 18597标准进行规范化建设与运营管理，具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具备防雨功能，且与水源及热源保持安全距离。 

b) 地面应做好硬化并落实防渗漏措施。 

c) 应配置截流槽、导流沟、应急暂存池及废液收集装置。 

d) 需配备通讯、计量、照明及视频监控设备。 

e) 设置醒目标识，仅授权专业人员可进入操作区域。 

f) 安装通风换气系统，确保空气流通。 

g) 采用耐腐蚀、抗变形容器，对开口式或破损电池实施分区隔离存放。 

4.3.7 废铅蓄电池分两类管理 

a) 未破损的密封式免维护废铅蓄电池（以下简称第 I类废铅蓄电池）。 

b) 开口式废铅蓄电池和破损的密封式免维护废铅蓄电池（以下简称第Ⅱ类废铅蓄电池）。 

4.3.8 第Ⅱ类废铅蓄电池的存放应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存放在耐腐蚀、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器

内，防止酸液泄漏造成环境污染。 

4.3.9 所有废铅蓄电池应建立台账，登记其详细来源信息。 

4.3.10 废铅蓄电池应分类贮存，破损的废铅蓄电池应单独贮存，贮存场所应定期清理、清运，禁止露

天堆放。 

运输要求 

4.4.1 废铅蓄电池运输应符合 JT/T 617的要求，委托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的企业或单位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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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破损的废铅酸电池可豁免危险货物运输的条件： 

a) 符合 JT/T 617.3-2018附录 B所列 238项特殊规定，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为“2800”的废铅蓄

电池； 

b) 不符合 JT/T 617.3-2018附录 B所列 238项特殊规定，但符合 JT/T 617.1-2018中 5.1的要

求，每个运输单元载运量不高于 500公斤的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为“2800”的废铅蓄电池； 

c) JT/T 617.1-2018 中 5.1的要求，每个运输单元载运量应符合相关国家规定及交通部门车辆核

载要求的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为“2794”的废铅蓄电池。 

转移要求 

4.5.1 回收企业组织在收集网点或集中转运点转移Ⅰ类废铅蓄电池一次总量不高于 500公斤。 

4.5.2 转移Ⅱ类废铅蓄电池时应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按照 JT/T 617.5要求委托具有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注明废铅蓄电池对应危险货物编号，采取必要的“三防”措施。 

4.5.3 回收企业组织需将废铅蓄电池的回收信息登记到信息化管理平台，保证信息化管理平台可获取

真实的源头数据、监控废铅蓄电池的流向。 

装卸要求 

4.6.1 破碎的废铅蓄电池应放置于耐腐蚀的容器内，并采取必要的防风、防雨、防渗漏和防遗撒措施。 

4.6.2 操作人员应当接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专业知识培训、安全应急培训。 

4.6.3 装卸废铅蓄电池时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容器、车厢损坏或者其中含铅酸液泄露。 

5 管理要求 

污染控制措施管理 

5.1.1 设置泄露液体收集装置。 

5.1.2 配置废酸收集桶，用于收集破损废铅蓄电池酸液。 

5.1.3 配备环境应急物资。 

管理制度 

5.2.1 危险废物管理制度上墙（具体到责任人）。 

5.2.2 制定规范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并上墙。 

5.2.3 做好废铅蓄电池收集、转移台账并上报。 

5.2.4 服从集中转运点管理。 

标识管理 

废铅蓄电池的收集网点、集中转运点的入口处、内部显著位置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信息化管理 

回收企业组织应用“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台账、出入库等管理，实现废物来源和去向溯源。 

台账管理 

5.5.1 收集网点接收来自个人、家庭等生活源产生的废铅蓄电池，转移至持证收集单位前的收集环节

豁免管理，无需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但应做好台账记录，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数量、重量、来源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去向等信息。 

5.5.2 社会源废铅蓄电池产生单位（含铅蓄电池销售网点、机动车 4S 店、汽车及电动自行车维修店、

科研机构、实验室等）向收集网点、收集网点向收集网点、收集网点向持证收集单位转移废铅蓄电池的，

应依法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做好台账记录，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数量、重量、来源、去向等信

息。 

5.5.3 收集网点存在自产危险废物的，依法落实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年度申报登记等工作。 

5.5.4 收集网点转移台账每季度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及属地分局。 

5.5.5 回收企业组织的收集人员应当每日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收集信息、转移信息，形成废铅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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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废台账，台账信息包括： 

a) 入库时间； 

b) 重量； 

c) 产品类别； 

d) 数量； 

e) 收集人员； 

f) 电池来源； 

g) 废铅蓄电池产品类别等。 

5.5.6 纸质台账要求 

纸质台账要求如下： 

a) 记录内容：记录废铅蓄电池的种类、数量、重量、来源、去向等信息，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准

确性； 

b) 保存期限：纸质台账应长期保存，以确保在需要时能够提供准确的历史数据； 

c) 数据对接：纸质台账应与电子台账保持一致，确保数据的连贯性和可追溯性； 

d) 管理责任：纸质台账应由专人负责管理与归档，确保台账的真实性和规范性。 

5.5.7 电子台账要求 

电子台账要求如下： 

a) 记录内容：记录每批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废铅蓄电池的数量、重量、来源、去向等信息； 

b) 保存期限：电子台账应长期保存，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c) 数据对接：电子台账应与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监管； 

d) 信息化管理：鼓励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和管理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管理效

率。 

5.5.8 台账记录制度 

台账记录制度如下： 

a) 根据收集范围内产废单位的特点，制定月度、季度收集、贮存和转运计划； 

b) 建立废铅蓄电池出入库台账记录、转移联单、经营情况报送、应急预案备案等管理制度，清晰

记录每批废铅蓄电池的来源、收集日期、数量和去向等情况，实现“专人、专库、专账”管理； 

c) 建立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转运的全过程内部监管体系，做到来源可追溯、贮存可查看、去

向可跟踪。 

监督管理 

5.6.1 集中转运点贮存区域实现连续视频监控，视频记录至少保存 3 个月，定期对运输工具、贮存设

施、应急设备等进行检查、维护。 

5.6.2 集中转运点按照相关要求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加强对铅、镉、砷等污染物的监测，

保存原始记录。 

5.6.3 监测方案应包括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指标、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执行的排放标准

及其限值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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